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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会，河北沧州的张先生发现网络上有商
家在售卖“草本雾化器”。商品详情页中打着“健康无烟
油”的宣传语，有多种水果口味可供选择。商家一直强调
该产品非电子烟，并且有中药辅助治疗功效。

店铺里还有一款张先生之前买过的水果味电子烟，不
过其商品名称也被标注为“雾化器”。在电子烟国标施行
后很久没抽过果味电子烟的张先生心痒难耐，便下了一
单。之后，他就成了这家店的常客。

张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他购买的雾化器，外表酷似打火
机，呈绿色，上方有气口，放入嘴中吸食就能产生气雾，“感
觉和抽电子烟没什么区别”。

张先生说，自己是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刷到的雾化器
商品，在下了一两次单后，就直接加了店主的私人联系方
式，转成了线下交易。

记者按照张先生提供的线索检索发现，在二手交易平
台、网购平台上销售所谓“草本雾化器”的商家不在少数。
这些商家往往宣称自己售卖的“是草本雾化器，绝不是电
子烟”，0焦油、0尼古丁，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还能
辅助治疗咽喉疼痛、慢性咽炎等病症。有商家甚至会特意
注明“合法合规水果味”。

例如，在某网购平台，一家名为“××草本雾化小店”
的商家售卖着27款不同口味的雾化器，百香果味、椰子水
味、西瓜味……每种雾化器销量在60件左右，店铺简介写
着“创新电子喷雾剂，一手货源”。商品详情页中没有任何
产品信息。该店铺信息显示商家属于电商平台的“个人经
营者”，无须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强告诉记者，
根据烟草专卖法、《电子烟管理办法》等规定，电子烟是“用
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等的电子传送系统”，将不含烟碱
(尼古丁)的电子烟也纳入电子烟定义范围，并明确要求“雾
化物应含有烟碱”，即不含烟碱的电子烟产品不得进入市
场销售。由上述商家售卖的“草本雾化器”，尽管从商品详
情到售卖话术，都在极力撇清所售雾化器和电子烟之间的
关系，但实际上，“草本雾化器”的内容物符合雾化物的定
义，属于电子烟。

号称0焦油多种口味能治咽炎 实则多为“三无”产品

电子烟扮成雾化器网上大肆售卖

宣称无危害能治病

雾化器实为电子烟

“在学校偷着抽不容易被老师发现，不是那种很呛的
烟味。”近日，天津市民李先生在浏览某社交平台时，被推
送了一则“可能认识的人”的动态。该网友头像是一男生
吞云吐雾的照片，发帖是为了分享自己的“战果”——好几
个长条形状、不同颜色的像打火机一样的东西摆在一起。
该网友还在评论区回复他人，“这些都是水果味电子烟，明
面儿上不让卖了，但我有渠道”。

李先生点进该账号首页，查看其过往动态发现，这人
竟是自己刚上高中的侄子，才16岁，不知道从哪染上了抽
电子烟的恶习。在他追问下，侄子交代说电子烟是自己逛
贴吧时看到别人发的卖货广告，出于好奇私聊卖家下了
单，已经陆陆续续在那人处买了好几次，“卖家说他货源
全，种类多”。

此前，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发
《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明确
规定不得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电子烟。2022年10月，电
子烟国家标准施行，电子烟只能呈现烟草风味。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仍有许多电子烟产品在网
络平台售卖。这些产品有的化身“草本雾化器”，有的以各
种水果味等口味吸引消费者，一些网上售卖的电子烟甚至
是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

受访专家指出，线上售卖电子烟行为被明令禁止。一
些不法商家借“草本雾化器”0焦油含量等说辞，以“雾化
器”不是电子烟为由售卖，但实际上此类“雾化器”就是电
子烟，同样应该禁售。网络不应成为不法商家和“三无”电
子烟的温床。相关部门应加大打击力度，对“草本雾化器”
等类型较新的电子烟或利用暗语逃避监管的行为及时发
现并查处。网络平台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对入驻商家和
发布内容严格把关，避免为其线上引流提供便利。

记者调查发现，“草本雾化器”、果味电
子烟在网络平台上大量存在，一些平台甚
至变相成了非法电子烟卖家引流的温床。

例如，在某网购平台，搜索“雾化器”直
接跳出大量此类商品。在某社交平台，搜
索“电子烟”“雾化器”后，虽然平台会显示

“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网络售卖香烟
属于违法行为”的文字提示，但是相关帖子
并未被屏蔽，不少卖家借分享为名发帖，在
评论区放置购买链接或个人聊天账号引
流。而一旦用户点进此类帖子，后续平台
会持续推送大量同类帖。

对于治理电子烟线上违规销售乱象，
岳强建议，首先应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
查处和打击力度，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统一
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在打击犯罪、震慑犯罪
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向全社会广而告
之，教育广大民众。其次，要夯实平台的主

体责任，相关主管部门应及时向平台发出
通知或通报，要求各平台自查自纠，及时下
架违法违规商品链接。

姜孝贤建议，实行分类分级监管，填补
监管空白，明确监管依据。加强和完善互
联网涉烟信息监测平台建设，提升数据抓
取和分析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互联网涉烟
案件侦办能力。

汤建彬说，为了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和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平台应建立健
全审核、信息披露、监管和协助调查机制。
在根源上杜绝不合规产品出现在大众视
野。“雾化器类产品本身有其合规用途。商
家在销售雾化器类产品时，应增强法律意
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产品合法
合规。在销售前，应仔细了解产品的性质、
用途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避免触碰法
律红线。” 来源：法治日报

销售乱象亟待治理

加强涉烟信息监测

“你要觉得不够劲，不妨买电子烟，也
有水果味的。”

记者与某二手交易平台“××电子雾化
器”商家沟通时，对方提出，他手里不仅有水果
味雾化器，还有一批水果味电子烟，口感极
佳。购买需要添加另一社交平台的联系方式。

在其发来的收藏笔记中，记者看到该
商家售卖各种品牌的电子烟，烟弹口味均
为水果味“菠萝橙子”“寒冰草莓”“芒果冰”
等，单支售价在60元到70元不等。

记者查看发现，商品界面下方价格便
宜、销量高的电子烟没有任何品牌标识，也
没有生产地址、原材料等文字信息。商家
称，这种电子烟可以装许多品牌的果味烟
弹，因为没有品牌，所以价格更便宜。

记者注意到，在二手交易平台与社交
平台，有大量个人卖家售卖“三无”果味电
子烟。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数名平台商
家，对方都表示还有果味电子烟存货。这
些卖家的共同点是，通过二手交易平台、社
交平台发帖引流后，要求买家添加其私人
联系方式进行购买。

岳强说，根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规
定，销售电子烟产品必须取得专营专卖许
可证。如果涉事商家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依据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或第五十八
条，可能会受到“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
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
2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
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等行政处罚。平
台引流私聊交易，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汤
建彬告诉记者，网络售卖雾化器类产品，可
能触犯非法经营罪、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及
违反《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相关法
规，如果雾化器类产品被认定为医疗器械
而商家未取得相应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生
产许可证，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认为，
通过网络售卖电子烟产品，必然存在直接
或者间接介绍有关产品的行为，这涉嫌违
反《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同时，如果商
家发布的是虚假广告，情节严重的，涉嫌构
成虚假广告罪。

平台引流私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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